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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关于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

东会规则》)的要求，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汤臣倍健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臣倍健”或“公司”)的委托，指派李彩霞、陈伟律

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汤臣倍健 2024 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

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

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

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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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会由汤臣倍健董事会根据 2025年 3月 2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决议召集，汤臣倍健董事会已于 2025 年 3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等相

关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

有关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登

记事项等相关事项。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

下简称《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汤臣倍健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会按照有关规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

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11 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4月 11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5年 4月 11日 14:00在珠海市金湾区三灶科技

工业园星汉路 19号汤臣倍健透明工厂会议室召开。 

汤臣倍健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汤臣倍健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未出现修改原议案或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三、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一)汤臣倍健董事会与本所律师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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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共同对股东资格的合法性进行了验证，并登记了出席本次

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名称(或姓名)及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经验证、登记：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计 18

人，均为 2025 年 4 月 7 日 15:00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汤臣倍健的股东，该等股东持有及代表的

股份总数为 769,508,143 股，占汤臣倍健总股本(剔除库存股 17,406,187 股，下

同)的 45.7105%。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还有汤臣倍健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二)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

统投票的股东共计 663 人，代表股份数 21,709,806 股，占汤臣倍健总股本的

1.2896%。 

上述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的合法性已经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汤臣倍健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1、现场会议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就审议的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表决

时由 2名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本所律师按照《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汤臣

倍健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和监票。本次股东会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2、网络投票表决程序 

汤臣倍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部分股东在有效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行使了表决权。 

(二)本次股东会对各提案的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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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表决结果： 

同意 788,426,9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73%；

反对 1,889,894股；弃权 901,10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732,5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 92.5620%；反对 1,889,894股；弃权 901,100股。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表决结果： 

同意 788,445,0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95%；

反对 1,890,694股；弃权 882,20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750,6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 92.6103%；反对 1,890,694股；弃权 882,200股。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表决结果： 

同意 788,311,7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27%；

反对 2,021,094股；弃权 885,10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617,3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 92.2550%；反对 2,021,094股；弃权 885,100股。 

4、《<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表决结果： 

同意 788,342,4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66%；

反对 1,993,394股；弃权 882,10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648,0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 92.3368%；反对 1,993,394股；弃权 882,100股。 

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 789,581,3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32%；

反对 1,429,294股；弃权 207,30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5,886,9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 95.6385%；反对 1,429,294股；弃权 207,300股。 

6、《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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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788,537,5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12%；

反对 1,766,194股；弃权 914,20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843,1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 92.8568%；反对 1,766,194股；弃权 914,200股。 

7、《关于聘任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 788,435,0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83%；

反对 1,888,594股；弃权 894,30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740,6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 92.5836%；反对 1,888,594股；弃权 894,300股。 

8、《关于调整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 52,757,8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015%；

反对 2,193,194股；弃权 876,50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4,453,84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股份的 91.8193%；反对 2,193,194股；弃权 876,500股。 

关联股东梁允超、梁水生、林志成、汤晖回避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汤臣倍健章程等相

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汤臣倍健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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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是本所《关于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的签署页)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签字律师：                 ﹑ 

                                                      李彩霞 

负责人：                                签字律师：                 ﹑ 

            程  秉                                    陈  伟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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